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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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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编辑同志：

在河西区环湖东路、河东区六纬路、红

桥区海源南道，经常有机动车占用盲道、人

行道及车行道停放的问题，导致道路时常

拥堵，影响正常通行秩序。

市民李女士 刘先生 韩女士

6月19日中午，记者在河
西区天资里附近的环湖东路

看到，环湖东路周边有多个居民小区，且大
多为老旧小区，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停满了
私家车，盲道也基本被侵占，根本没有行人
通行的空间。周围还有不少餐馆，很多前来
就餐的人将车停在环湖东路的车行道上，使
得双向两车道变成了一车道，错车都很困
难。一位居民告诉记者，现在还不是停车高
峰时段。每到晚上6点，居民的私家车、来就
餐人员的车辆停得更多，交通拥堵是常事。

河东区六纬路与十一经路交口附近的
六纬路，遍布着商场、超市、医院、底商等人
流量大的场所。反映人刘先生表示，这个路

口，经常有司机为了图方便，把车停放在车
行道上。记者在六纬路与十一经路交口附
近的一个医院门口看到，一些来医院就医、
送货的车辆停靠在路口的车行道上，占用整
条右拐道，使得在路口右拐的车辆不得不绕
行左侧车道，造成路口秩序十分混乱。在马
路的另一侧，同样存在机动车占用车行道的
问题，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不得不借道行驶。

红桥区海源南道的路面本就狭窄，每天
都有摆摊的商贩占用路边停车位摆摊。早晚

高峰时段，买菜、就餐的市民随意将车辆停靠
在车行道上，导致双向两车道变成了单行路，
局部路段连电动车和自行车都很难通过。
“不能为了自己方便，占用机动车道甚

至盲道乱停车，影响整个交通秩序。”市民
张先生说。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驾

驶车辆应当文明驾驶，停车入位、有序停
放。不占用车行道、人行道、盲道。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本市一些路段随意占道停车现象突出

别图一时之便 影响交通秩序

编辑同志：

我住在西青区李七庄街育水佳苑小

区。小区南侧是一大片闲置空地，里面有

两个非常大的水塘。5月中旬开始，我发

现有人拉来一车车白色建筑垃圾，倾倒在

水塘里，有一种要把这个水塘填平的架

势。我想知道，这片地是准备变成垃圾场

吗？往水塘里倾倒建筑垃圾，会不会对地

下水造成污染呢？ 刘刚（化名）

5月19日15时，记者来
到位于育水佳苑南侧的这片

闲置空地，现场有卡车进出并倾倒渣土，并
有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进行填埋水塘的施
工作业。现场可见大量建筑工程垃圾与普
通渣土混在一起。这片被填埋的水塘面积
保守估算有近万平方米。

记者现场拨打西青区城管委的电话反
映了此情况。一个小时后，西青区城管委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及李七庄街综合执法大
队的负责人同时赶到现场，询问并现场取
证后，要求施工方立即停工。同时，承诺马
上展开调查。

5月26日，李七庄街综合执法大队书面
回复：经查，群众反映填埋垃圾的地块属于
李七庄街杨楼村，地块为待开发建设地块。
经过调查取证确定擅自倾倒垃圾相对人。
目前，已按相关法规规定进行立案处罚，并
责令其将现场垃圾自行清理。记者发现，这
个相对人到底是谁，回复中并未明确。

6月14日，记者在李七庄街道办，见到
了杨楼村一位姓杨的村委会委员及李七庄
街综合执法大队一位姓唐的负责人。

姓杨的村委会委员说，事发地为杨楼
村等五个村联合开发地块，2019年公示为
村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前期开发项目土地
进行“三通一平”的要求进行回填土，故委

托第三方将池塘填平。但由于他们监管不
严，导致有人将建筑垃圾掺杂在渣土中倾
倒在现场，他们已经进行整改。

李七庄街综合执法大队姓唐的负责人
说，经立案调查，当事人坦白曾向水塘中倾
倒掺杂建筑垃圾的渣土共计28车，每车大约
一方土（一方土换算后的重量为1.3至1.9
吨）。这位负责人说，对于这种事他们也是
第一次遇到，经向区渣土办咨询，按照本市
渣土运输管理要求，当事人进行渣土清运前
未进行提前报备，当事人已经缴纳罚款5000
元。记者问，运送渣土报备和倾倒建筑垃圾
应该是两回事，对于后者应该如何处罚，如
何处理？对方表示，还需要和专业部门进行
沟通。

6月16日，李七庄街综合执法大队再次
书面回复，针对李七庄街杨楼村土地倾倒建
筑垃圾一事，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
前往位于李七庄街王姑娘庄村南杨楼村地
块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该地确实存在倾倒建
筑垃圾情况。针对此行为，我街综合执法大
队对其立案查处。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对当事人闫某某擅
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行为给予警告，
依法将其取缔，并罚款3000元人民币。责令
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通过打捞坑塘垃圾、
分拣不合格垃圾、平整土地、苫盖绿网等方
式，现整改基本达到相关要求。

6月19日，记者从天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西青分局了解到，经查询权属、地
类、规划等，事发地块现状依然是“坑塘”，
不是村委会所称的“建设用地”。至于市民
担忧仅通过打捞，是否可以将建筑垃圾分
拣出来，以及是否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等
问题，记者将继续向西青区生态环境局等
部门进行求证。 本报记者 胡智伟

28车建筑垃圾倒入水塘受罚
“地块现状”相关单位部门说法不一

占用车行道停车。 占压人行道、盲道停车。

编辑同志：

河西区富有道与卫津南路交口处，中

石油桥下是不允许机动车穿行的，两侧各

立有阻挡车辆穿行的水泥隔离墩。最近，

我发现两侧的隔离墩都出现了被挪动的情

况，产生了两个豁口，导致一些车辆驾驶员

无视禁行提示，从桥下穿行，给正常的交通

秩序带来影响。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尽快修复隔离设施。 市民赵先生

6月16日上午，记者来
到河西区富有道与卫津南路

交口，看到这一侧桥下立着机动车禁止通

行的标志牌，地面上立着6个水泥隔离
墩。其中一个被挪到了便道上，有两个挨
在了一起，出现了两个大豁口，机动车能轻
松从豁口处穿行。在桥另一侧的隔离墩也
被损坏挪动。从豁口穿行到卫津南路上，
很容易与直行车辆发生碰撞。记者在现场
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不少车辆无视禁行标
识，通过豁口从桥下穿行。

6月16日下午，记者联系了该区域
所属的交警河西区东风里大队，工作人
员表示，将派人到现场查看核实，修复隔
离设施。 本报记者 刘波

隔离墩被挪“方便”闯禁行
交警河西区东风里大队将核实处理

编辑同志：

我是河北区大江北里居民。小区旁有

一个垃圾转运站，6月初站内的机器坏了，

到现在为止，所有垃圾车都在小区门口的

马路上转运。这些垃圾车占了半边马路，

从小区出来的车右拐只能借道逆行。垃圾

中渗出的污水流到马路上，臭气熏天，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市民刘女士

6月19日上午，记者来
到河北区大江北里，在小区

门口附近看到了刘女士反映的这个垃圾转
运站。当时，垃圾转运站门前排了十多辆

垃圾清运车，现场臭味刺鼻。记者观察发
现，这些垃圾清运车占据了半幅马路，一些
由此经过的车辆只能选择逆向行驶。马路
边，还有垃圾转运时留下的污水。

当天下午，记者联系了河北区城管委，
环境卫生管理科相关人员核实后说，这个
垃圾转运站的确坏了一段时间了。他们打
算彻底进行维修，所以维修时间比较长。
他们会在维修阶段严格管理，确保垃圾不
落地，转运后清洗马路。对给附近居民带
来的不便，他们表示歉意。

本报记者 狄慧

垃圾露天转运 污水臭气熏天
河北区城管委解释原因并加强管理

编辑同志：

我住在南开区义兴里小区，我的孩子今

年参加中考。我家楼旁是一大片拆迁后的

闲置空地，最近有人动用挖掘机、大卡车等

大型机械车辆清运渣土。6月15日、16日晚

间，工地里连续施工至凌晨。我看新闻报

道，说中高考期间相关施工应该停止，为何

有人“顶风”作业？

市民吴女士

6月17日，记者与吴女士
取得联系，从她提供的视频可

以看到，她家楼下空地确实正在清运渣土，
挖掘机、大卡车施工发出的噪音隔着窗户依
然清晰可闻。而吴女士手持的另一部手机
上，时间显示为6月16日0时12分。

记者随后查询了一下，市住建委确实于
5月30日发布相关通知，其中写明，建设、施
工单位依据《污染防治法》《建设工程文明施
工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严格禁止在5月
31日至6月19日高考和中考期间进行夜间
施工。市住建执法总队、各区住建委配合环
保部门在此期间加大巡查力度，对违法违规
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为广大考生创造舒适安
静的考试环境。

6月18日是中考最后一天的前夜。当

日21时45分，吴女士致电记者称工地又开
始有人施工了。22时05分，记者来到现场，
隔着围墙确实看到一台挖掘机正在“哐当哐
当”作业，施工处距离义兴里和义光南里居
民楼最近处不足10米。

记者现场拨打南开区住建委值班电
话表示，希望执法人员能到现场看看，值
班人员表示马上联系。过了10分钟，这
位值班人员回电说，联系执法队了，队里
的负责人让他问问记者，具体反映人是
谁，具体反映点位在哪里。记者详细叙述
了一下施工点位。15分钟不到，有三人骑
电动自行车驶来，看上去像工地负责人，
他们径直走入工地。很快，工地内的挖掘
机停工了，这三人锁好工地大门后扬长而
去。这三人前脚刚走，记者再次接到区住
建委值班人员的电话，表示执法队领导了
解了一下情况，施工现场是属地街道办拆
违建，这事跟住建委无关，有事可以找街
道。记者再三询问，执法人员是否能到现
场看看，或让执法队负责人跟记者联系一
下。值班人员无奈地表示，他已经将记者
的话传达给执法队了，领导就让他这么回
复，请记者不要再难为他了。

本报记者 胡智伟

中考期间，夜间施工仍在进行
南开区住建委相关部门回复“与己无关”

市民赵女士反映，东丽区徐庄子公

交站站牌因根部锈蚀折断倒地，占压部

分盲道。同时，影响乘客查看线路。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站牌倒伏乘客不便

市民王先生反映，在河西区新围堤

道与湘阳大街交口，一大堆装修垃圾长

期堆积于此，堵占人行道及盲道。

本报记者 胡智伟 通讯员 靳书华文并摄

装修垃圾堆占盲道

市民崔女士反映，河北区金钟河大

街与新大路交口附近的人行道上，一交

通信号灯电箱水泥基座破损严重，存在

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孙海龙 文并摄

电箱水泥基座损坏

市民刘先生反映，河西区洪泽路靠

近大沽南路附近，路中央一个圆形井盖

周围的柏油路面破损塌陷。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井盖周边路面破损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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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平区南市街城建里居民，因为

住的楼层比较高，想申请加装电梯。如今，

政府下发了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利民

政策，考虑到楼内有老人、残疾人，居民也

有了加装电梯的想法，并提前联系有资质

的电梯公司人员现场实勘，得出符合安装

空间，具备安装条件的结论。然而在推进

过程中却卡了壳，想要让居委会征询一下

业主意见，居委会让居民自己去调研，因为

没有其他业主的联系方式，加装电梯一事

只能搁浅，恐将不了了之。

市民刘芳（化名）

记者走访城建里
实地了解加梯情况

6月15日，记者来到和平区城建里看
到，这是一栋“回”字形楼房，共有三个楼
门，层高6层。
“这栋楼加装电梯您同意吗？”“都破成

这样了，加装电梯也没用。”一位居民面对
记者的提问直言不讳。记者了解到，这栋
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楼房共有七十余
户，一层四户。6楼一位居民说，她是过来
帮忙照看孩子的，自己住惯了有电梯的房
子，如今每天爬楼确实很累，加不加电梯她
说了也不算。另一个楼门6楼的居民明确
表示，不想加电梯。“再过两年我们就把房
子卖了，加不加电梯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采访得知，城建里属于学区房，不少人购买
楼房几年后再次转卖，不仅租户的流动性
大，业主的流动性也很大。

家住5楼的张先生已经70多岁，是第
一批入住的业主，之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里。“问加装电梯的人已经来了好几拨
儿了，有居委会的、住建委的，还有加装电
梯企业的，我虽然腿脚不方便，但是也持
反对意见。”张先生分析，这楼里六成的房
子都租出去了，租户就不积极。有加装电
梯的企业测算后，他需要出2.5万元，然而
对于退休金4000元的张先生而言，大部分
费用都会用来看病，根本拿不出来加装电
梯的钱。

福方里社区居委会称
居民自己入户询问意愿

记者采访了福方里社区居委会，居委

会书记说，刚有加装电梯政策时，城建里
就有居民提出加电梯的想法，相比较其他
社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利因素，城建里特
有的天井适合加装电梯，之所以没有进行
下去是因为一些居民不同意。城建里租
房的人比较多，原房主很少住这里，加梯
意愿不强烈。除了城建里外，其他小区也
有加梯意愿，大部分因为居民不能达成一
致而放弃。

记者追问，如果有加装意愿的居民能
否求助居委会帮忙联系房主？居委会书记

说，正常情况还是居民自己去挨家挨户询
问意愿。

和平区308个楼门具备条件
目前仅加装完成一部电梯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已经施行三

年。记者了解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当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城镇范围内，依法建设交
付使用的住宅房屋；非单一产权；未列入房
屋征收范围和计划；建筑层数为四层 (含四
层)以上；房屋建筑结构符合安全要求。

和平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情况如何，
记者采访了区住建委房产物业服务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对方介绍，经过三年摸底，和
平区1000多个四层以上楼门中，308个楼
门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然而提出加装电梯
意愿的不多。目前，和平区只完成一部加
装电梯，正在施工的电梯共三部。

据了解，加装电梯工作不好推进，常常
卡在第一步意见征询阶段。和以前一票否
决不同的是，条件有所放开。申请人应当
征求所在栋(门)全体业主(承租人)意见，

经本栋(门)建筑物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承租人)且人数占比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承租人)参与表决，并经
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
主 (承租人)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上
的业主(承租人)同意后，签订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项目协议书。拟占用业主(承租人)专
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部分的业主(承租
人)同意。“简单点说就是全楼业主三分之
二参与，住宅面积达到三分之二，其中四分
之三同意就可以加装电梯。”区住建委房产
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王先生说，最难的就
是一二楼不同意，好多都是这样无奈停
止。城建里他们也去了解情况了，有意愿
加梯的人不多。

为了让更多居民知道加梯政策，区住
建委房产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给各个街道下
发了加梯流程和负责人电话，并让他们张
贴下去。据介绍，加装电梯政府补贴20万
元，正常情况一二楼不用交钱，三楼往上按
比例分摊费用，分摊比例由居民自己协商，
一切以居民为主。为了积极推进加梯工
作，区住建委靠前工作，深入社区和楼门给
居民做工作、协调。“加梯很难，为了促成加
梯，我们有时会深入社区开十几次协商会
议，可以说随叫随到。”王先生反复强调，虽
然鼓励大家加梯，但是他们遵循的是“邻里
和谐”原则，不要因为加梯影响邻里关系。

和平区南市街城建里居民向本报反映，小区具备老旧小区电梯安装空间，且符合安装条件，推进
过程却卡在第一步意见征询阶段——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咋这么难？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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